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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定书》［(2024)津 0103 民初 1721 号)］，裁定：驳回原告傅书涵、单国杰的起

诉。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、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

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驳回原告傅书涵、单国杰的起诉，未对公司损益产生

负面影响。 

四、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

讼、仲裁事项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
